
使用別 
 

面 

積 

 

層次 

房屋新、增、改建稅籍及使用情形申報書 

※稅籍   

  編號 

區 里 冊 頁 分號 
申報日期: 113 年 8  月 1  日 

           

房屋坐落 

門牌編號 
臺南市 中西 區  南門  里  忠義  路(街)  1 段  巷  弄   96  號   樓之 

※公有 A  基地標示 南門段            小段     100    號 

※私有 B  建物建號 南門段            小段    1241    號 

構造種類 鋼筋混凝土 總層數 4 完成日期 113 年  7   月  15   日 

使用執照  113 年 7 月 15 日南工使  字第 4321 號 

所有人(申報人) 簽章 統一編號 
※身分    
代號 

持分 
比率 

住居所/營業所/事務所 

丁小二  A 1 2 3 4 5 6 7 8 9  1/1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 1 段 96號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代理人 
           

電話 電子信箱 

 2160216  

 
 
 

使用情形（平方公尺） 

使用 
執照 
用途 
別 

申報適用
之房屋稅
減免規定 

(請參閱注
意事項 11

填寫) 

住家 非住家 

減半 

全國單一
自住用 

(倘未符合則

改申請自住

用) 

自 
住 
用 

公 
益 
出 
租 
用 

出租申
報所得
達租金
標準 

起造人
待銷售
房屋 

其他
住家
用 

營業用 

私人醫院 
、診所或
自由職業
事務所用 

非住家 
非營業用 

1         42.42  店鋪  

2 42.42          住宅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□本房屋為持分共有，已推定共有人           為管理人繳納房屋稅。    

□本房屋為持分共有，請依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規定，按持分比率分別發單課徵房屋稅。 

□地下室停車空間係供自用停車且無出租收費情事，請准予免徵房屋稅。 

□本人選取上述房屋為自住使用，因自住房屋超過全國 3戶之限制，願放棄□本人□配偶□未成年子女 

             (放棄者簽名或蓋章)所有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(稅籍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)按
自住稅率課徵房屋稅。 

□V 本案房屋坐落土地一併申請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。 

此致  

  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   臺南    分局 

★申報注意事項請參閱背面 

於上述門牌辦竣戶籍登記者(申請全國單一自住用或自住用房屋務必填寫) 

□V 本人□配偶(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直系親屬(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:                稱謂:           ) 



 

注意事項 

1.新、增、改建房屋應於完成之日起算 30 日內檢附使用執照影本、平面圖、立(側)面圖、公

共設施分攤協議書，送本機關房屋稅承辦單位設籍，嗣後使用情形變更者(例如住家自住用
變更為非自住用、住家用變更為營業用或非住家非營業用)，除致稅額增加，納稅義務人應
於變更之次期房屋稅開徵 40 日(即 3 月 22 日，如遇例假日，則順延至次 1工作日)以前向
本機關申報外，應於每期開徵 40 日(即 3 月 22 日，如遇例假日，則順延至次 1工作日)以
前申報；經核定後使用情形未再變更者，以後免再申報。房屋使用情形變更致稅額減少，
逾期申報者，自申報之次期開始適用；致稅額增加者，自變更之次期開始適用，逾期申報
或未申報者，亦同。 

2.若裝設電梯請附電梯工程合約書(依各直轄市或縣市規定檢附)。 

3.如為無照違章建築房屋，應由房屋所有人出具承諾書及其他相關文件。 

4.房屋使用情形請按申報時實際使用面積平方公尺填列至小數第二位。 

5.全國單一自住房屋，指所有人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房屋使用權人為個人之住家用房屋，
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全國僅持有 1戶房屋且房屋現值在一定金額以下者，符合無出

租或供營業情形，並供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，且應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。
如有三親等內親屬以外之他人設籍且無租賃關係者，請填具「房屋所有人無租賃關係申明
書」或「設籍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」。 

6.自住房屋，指所有人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房屋使用權人為個人之住家用房屋，符合無出
租或供營業情形，並供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，且應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，
同時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 3戶以內之住家用房屋。如有三親等內親屬以外之
他人設籍且無租賃關係者，請填具「房屋所有人無租賃關係申明書」或「設籍人無租賃關
係申明書」。 

7.公益出租使用房屋，指經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依住宅法及其相關規定核(認)定之公益
出租人，於核(認)定之有效期間內，出租房屋供住家使用。 

8.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租金標準房屋，指出租申報租賃所得達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
5 類規定之當地一般租金標準，請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。 

9.起造人持有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住家用之待銷售房屋，請檢附其為待銷售房屋之證明文件

或切結書。 
10.非住家非營業用係指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。 

11.同時申報房屋稅減免者，應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4 條、第 15 條或其他法律之減免規定，申
報欄位請填寫適用之減免規定條文或名稱，並須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或登記證明文件、組織
章程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 

12.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，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，且無出
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，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適用自用住宅用
地稅率之規定以 1處為限。適用上開稅率之自用住宅用地，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於每年地價
稅開徵 40 日(即 9 月 22 日，如遇例假日，則順延至次 1工作日)以前提出申請，逾期申請
者，自申請之次年起適用。 

13.依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條規定，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，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，濫
用法律形式，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，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，

為租稅規避。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，成立租稅上請求權，
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，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。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，對重要事
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，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，不在此
限。 

14.納稅者如有依前點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，請另填報「聲明事項表」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15.※註記欄位免填。 
 
 


